
东南大学校内人文社科项目验收标准
一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

1.基础扶持基金，研究周期2年，资助经费2-3万元。项目负责人作为第一署名人发表CSSCI论文3篇（成果须按照要求标注）；或主持获得省部级以上项目。教育厅指导项目获基本业务费资助的，项目负责人作为第一署名人发表CSSCI论文2篇；或主持获得省部级以上项目。
2.重大引导基金，研究周期2年，资助经费5万元。项目负责人作为第一署名人发表CSSCI论文3篇以上，同时课题组成员作为第一署名人发表CSSCI论文3篇以上；或主持获得省部级以上重点项目。
4.省部级重点实验室（基地）年度课题，研究周期1年，资助经费10万元，其中运行经费3万元，开放课题2-3项，每项2-4万元。综合考核基地年度建设情况，主要该基地课题的研究成果与获奖、基地成员争取省部级项目及经费、基地团队与人才培养、学术活动开展与智库建设等方面。开放课题的结项要求：项目负责人作为第一署名人发表CSSCI论文3篇（成果须按照要求标注）；或主持获得省部级以上项目。
5、校内优秀科研机构资助项目：研究周期2年，资助经费5万元，综合考核科研机构的年度建设情况，主要该机构课题的研究成果与获奖、基地成员争取省部级项目及经费、基地团队与人才培养、学术活动开展与智库建设等方面。
二、其他校内社科项目

1.科技出版基金，周期1年，资助经费2万元。相关专著在规定时间内正式出版。
2.校内社科科研机构课题，研究周期1年。综合考核该科研机构年度建设情况，主要包括获资助课题的研究成果与获奖、机构成员争取项目与经费、人才培养、学术活动及智库建设等方面。

三、验收和年检
周期2年的项目，当年年底进行年检；次年要求结项。每年12月社科处组织项目中检验收。12月20日前项目负责人提交年度检查报告或结题报告1份及其成果附件（封面、目录、首页复件），经所在院系审核盖章后报送社科处。如不能按期结项或有重要事项变化，项目负责人需提交书面调整申请。
本验收标准自2014年立项的各类项目开始实施。
